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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抚顺路 60 号
的奉天纺纱厂办公楼旧址修缮工程将
于本月底完工，届时，它将以崭新的面
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据了解，奉天纺纱厂，即沈阳纺织
厂前身，筹建于 1921 年，并于 1923 年
正式投产，该楼为仿欧式建筑，主体建
筑为 3层，中间上部另起钟楼 1层，其
上还悬挂着古老的时钟。

视觉中国供图

百年奉天纺纱厂
月底修缮完工

提醒 TIXING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沈
阳未来商圈咋规划？记者11月24
日获悉，沈阳市将构建“四轴线+
多中心”的零售商业网点空间布
局，打造 7 处国际性市级商业中
心，满足市民的多元消费需求。

以城市主要交通轴线南北向串
联浑北和浑南主城，沈阳市将构建
零售商业网点空间布局的“四轴
线”。其中，“五里河—奥体—长白”
地区承载现代商贸功能；“北站金融
商贸区—太原街—中街”地区为传
统商业优化升级商贸功能；“行政文
化中心—南站—沈阳港”地区承载
都市商务商贸功能；串联浑河两岸
核心功能轴线，按照不同级别公共
中心建设要求，布局等级匹配、层次

分明、规模适度的各级商业中心。
商 业 中 心 规 划 方 面 ，打 造

“中街—皇城—五爱”“太原街—
西塔—北市—南市”等7处国际性
市级商业中心。打造沈北新区、苏
家屯区、西部副城、北部副城、东部
副城等 7 处市级商业中心。建设
32 处地区级商业中心和诸多“15
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

沈阳市还将推进文商旅融合，
建设游憩商业区，即旅游商业区、
休闲商务区等，由各类旅游纪念品
商店、餐馆、小吃摊档等组成。此
外，进一步发展“智慧商业”，推动
线上线下融合和业态创新，发展跨
境电商、体验业态等，引导新型消
费需求。

沈阳规划建设七大国际性商业中心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眼下正值“双 11”海淘商品的到货
高峰，而随着辽宁人消费观念日臻
成熟，在海关推出的跨境商品溯源
体系建设等全新模式的加持下，

“放心买、放心退”也已成为我省跨
境电商网购的常态。为帮助消费
者及时正确处理退换货问题，沈阳
海关提示消费者，退货须在海关放
行后 30 天内申请，45 天内寄至原
海关监管场所。

今年海关总署推出《关于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退货有关
监管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20年第45号），大幅提升跨境网
购退货的便利性，消除了消费者和
跨境电商企业的后顾之忧。

“对于打算退货的消费者来
说，只需联系商家，确认是否符合
退货条件，随后按照商家指引，寄
回商品，无须亲自找海关办理退
货申请。但要注意的是，需退货
商品必须在海关放行后 30 天内
发起申请，45 天内将退货商品以
原状运抵原海关监管场所、原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所以退货要尽早。”沈阳
海关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许多消费者关心的“退货
后不征税且不扣个人年度额度”的
问题，海关表示，只要电商企业向
海关申请退货并获得通过，税款就
会原路返还，个人年度交易累计金
额也会自动调整。

海淘商品退货
须在海关放行后30天内申请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今后，在辽阳，转供电主体加价收电
费不听告诫将受到重罚。11月24
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规范转供电
主体的收费行为，确保国家降低企
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以
及将我省降低5G基站用电成本政
策及时传导至终端用户，辽阳正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转供电终端用户暨
5G基站用电成本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行动的范围，包括一
般的转供电主体、含有5G基站作为
终端用户的转供电主体，并结合投
诉举报线索或网络舆情反映，有针
对性地确定重点走访排查对象。整

治的重点问题包括转供电主体将电
费与其他服务性收费捆绑收取的行
为；转供电主体未按规定向转供电
终端用户收取电费的行为；转供电
主体收到电力公司退还的电费后，
未（少）向终端用户退还的行为等。

整治中，一旦发现不执行国家
电价政策的转供电主体，将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以最高200万元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另外，对
性质恶劣、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
的，还将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将失信
行为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对
外公示。

辽阳转供电主体加价收电费
不听告诫将受重罚

本报讯 年初以来，通过开
展短期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搭
建精准用工对接平台、加强技术
培训等措施，丹东市全力开展对
尚未脱贫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兜底
帮扶就业工作。截至目前，全市
132 名尚未脱贫的贫困家庭劳动
力中，已就业87人，因身体等原因
没有就业的45人。

为确保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
愿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
返乡农民工尽快实现就业，丹东市
制定了《短期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实施方案》，并在全地区乡镇、行政
村开发了一批短期公益性岗位，专
门用于安置就业困难的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通过短期公益

性岗位安置就业 1268 人，支出补
贴资金380.83万元。

为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丹东
市结合“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

“返乡留乡农民工系列招聘”等专
项活动，多渠道对外发布招聘信
息，并组织相关人员进村入户，送
政策、送岗位、送培训、送服务到贫
困人员手中，重点帮扶贫困人员就
业。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类专
场招聘活动212场。

此外，积极发挥孵化载体作
用，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丹东要求
全市各类创业孵化载体安排一定
比例的场地，免费提供给返乡农民
工创业。目前，全市各类创业孵化
载体已带动就业1704人。

谷宏伟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兜底帮扶
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就业创业扶贫
载体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
训的，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审核后，根据吸纳人数给予企业培训
补贴。

近日，我省多部门联合转发了《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十五部门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
业工作的意见》，鼓励企业在吸纳农民

工就业的同时，通过开展职业培训提
升农民工就业能力。

意见提出，降低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门槛，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
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人数占企业现有
在职职工比例下调为 15%，职工超过
100人的企业下调为8%。大力推广线
上职业技能理论培训，合理安排线下
操作技能培训，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
补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
部门可通过项目制方式，向具备资质

的培训机构整建制购买就业技能培训
项目，为农民工提供免费就业技能培
训，并按照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加大农民工创业扶持力度。落实
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等政策，扶持农民
工就地就近领办合办农民合作社、农
机服务社，兴办特色种植业和规模养
殖业，发展家庭农场、休闲旅游、健康
养生、共享农庄、农村电商等项目。同
时，对有创业愿望和培训需求的农民
工免费开展创业培训。

落实阶段性减免国有房产租金政
策，有条件的市可将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闲置空间、非必要办公空间改造为
免费经营场地，优先向农民工提供。
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农民工、贫困
劳动力，按规定相应给予不超过24个
月的创业场地补贴。有条件的市可预
拨不超过 6 个月的补贴资金，返乡入
乡创业农民工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
的，可先行申领预计补贴资金总额的
50%。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以工代训有补贴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1 月
23日，沈阳机动车尾气固定遥感监测
系统投入运行。至此，沈阳市初步形
成了由机动车冒黑烟智能识别系统、
高排放车辆禁限行卡扣监控系统及固
定遥感监测系统组成的机动车尾气排
放立体监控体系。

据介绍，此次投入运行的机动车
尾气固定遥感监测系统由 4 个监控
点位构成，分别位于苏家屯区四环路
与清州街交会处由东向西方向，沈新

西路 284 号沈阳蜡化西侧北八号街
由南向北方向，蒲河新城地利北街由
西向东方向，三环路经开区松花湖街
与文海路交会处由北向南方向。主
要监控南部、北部、西部三个方向的
城市出入口和货运通道过往机动车
排放情况。预计单日可监测货车数
量约 4000 台次以上，除对路上行驶
的冒黑烟等超标车辆进行抓拍外，同
时可实时监测货车排放尾气中的烟
度、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氮氧化物等指标。
为不断深化机动车污染治理，沈

阳市建立生态环境、公安交管、交通
运输部门联合路检路查执法常态化
机制，大力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
集中停放地和规模化企业入户抽检、
遥感检测等监督抽测执法行动。今
年 8 月份以来，针对臭氧污染问题，
沈阳市在浑南、于洪、经开、沈北、苏
家屯等城市周边重点区域的 19 个重
点点位和 21 个重点路段持续开展冒

黑烟车辆夜查日查相结合、排查监测
相结合的联合执法。累计排查货车
3273 台，监测车辆 1733 台，处罚超标
车辆 206 台。同时，对 28 家大型混凝
土企业、运输公司抽测柴油车 143
台，发现超标车辆 13 台，已责令责任
单位立即停止超标车辆运行并进行
维修复检。另外，今年以来，公安交
管部门查处货运车辆无视禁限行标
志、违规驶入机动车低排放区等违法
行为1502件。

沈阳机动车尾气固定遥感监测系统投入运行
单日可监测货车数量达4000台次以上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11月24日获悉，为进一步完善既有住
宅使用功能，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大
连市对原有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实施意见进行修改完善，近日出台新
规，对加装电梯的议定标准进行了调
整，经本单元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即
可加装，同时，政府将按楼层情况对
加装电梯的建设资金予以补贴，上限
为22万元。

新规明确：大连市行政区域内建
筑结构、质量安全等符合加装条件的
既有住宅可加装电梯；业主是加装电

梯的主体，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业主委
员会、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
业、电梯生产企业、电梯安装企业等作
为加装电梯的实施主体。

值得关注的是，新规调整了居民
议定标准，将标准从原来的“加装电
梯须经本单元全体业主同意，并经本
栋住宅 2/3 以上的业主同意”调整为

“加装电梯须经本单元 2/3 以上的业
主同意。”同时拓展了资金渠道，满足
住房公积金使用条件的，可以按顺序
申请提取使用本人及其配偶、本人直
系血亲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

中业主个人所需支付的建设资金。
另外，新规正式实施后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证的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
区、甘井子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
程，政府按楼层情况对加装电梯的建
设资金予以补贴，对 6 层住宅每部电
梯财政补贴 18 万元，每增加一个楼
层相应增加补贴 2 万元，每减少一个
楼层相应减少补贴 5 万元，补贴最多
不超过 22 万元。还鼓励电梯生产、
电梯安装、社会投资等企业依法探索
租赁、用户付费等商业模式推动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另外，大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不需办理占用土地等相关手续，容
积率增加部分不再征收地价款，不
需补缴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其他
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既有住宅加
装的电梯及井道等建筑物或者构筑
物，其产权属于该单元出资业主共
有，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由该单元出
资业主共同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记
载在房屋登记簿上，不办理不动产
登记证书，不再变更各分户业主的
产权面积。

大连出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新规

本单元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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